
第十四章 破产法律制度

【专题八】债务人财产

（三）涉及债务人财产行为的撤销与无效

1.撤销

情形

一般撤

销权

发生时间 受理破产申请前 1 年内

法定情形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 1 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

法院依法予以撤销：

①无偿转让财产的

②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

③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

④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

⑤放弃债权的

特别撤

销权

发生时间 破产申请前 6 个月内

法定情形 债务人有破产原因，仍对个别债权人（债权到期）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

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

不予

撤销

债务人对以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是，债务清偿时担保财产的价值低于债权额的除外

债务人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债务人对债权人进行的以下个别清偿，管理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债务人为维系基本生产需要而支付水费、电费等的

（2）债务人支付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金的

（3）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其他个别清偿

2.无效

根据规定，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无效：

（1）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

（2）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

【专题九】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破产

费用

1.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破产费用包括：

（1）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

（2）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

（3）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2.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此前债务人尚未支付的公司强制清算费用、未终结的执行程序中产生

的评估费、公告费、保管费等执行费用，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

共益

债务

1.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

2.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

3.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

4.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

5.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6.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清偿

原则

1.二者均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

2.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先清偿破产费用

3.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或者共益债务的，按照比例清偿

4.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

【专题十】追回权、取回权、抵销权（重要考点）

权利 行使人 条件/范围

追回

权

管理人 追回权，是指破产程序中，债务人的某项行为被撤销或者宣告无效后，管理人依法对被非法

转移或者处分的财产予以追回的权利

（1）债务人的行为被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2）对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

产

【注意】非正常收入指：①绩效奖金；②普遍拖欠职工工资情况下获取的工资性收入；③其

他非正常收入

（3）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

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取回

权

权利人

（一般

取回

权）

（1）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

回。但是，企业破产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主要指重整期间取回权受限）如：加工承揽人破产

时，定作人取回定作物；承运人破产时，托运人取回托运货物

【注意】权利人行使取回权时未依法向管理人支付相关的加工费、保管费、托运费、委托费、

代销费等费用，管理人拒绝其取回相关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权利人行使取回权，应当在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或者和解协议、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表决前向管理人提出。权利人在上述期限后主张取回相关财产的，应当承担延迟行使

取回权增加的相关费用

出卖人

（特殊

取回

权）

（1）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出卖人已将买卖标的物向作为买受人的债务人发运，债务

人尚未收到且未付清全部价款的，出卖人可以取回在运途中的标的物。但是，管理人可以支

付全部价款，请求出卖人交付标的物。

（2）通过通知承运人或者实际占有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

其他收货人等方式，对在运途中标的物主张了取回权但未能实现，或者在货物未达管理人前

已向管理人主张取回在运途中标的物，在买卖标的物到达管理人后，出卖人向管理人主张取

回的，管理人应予准许。

抵销

权

债权人 （1）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

有债务

（2）无论其债权与所负债务种类是否相同，

也不论该债权债务是否附有期限或者条件，

均可用该债权抵销其对债务人所负债务的

权利

（1）债权人应向管理人提出抵销主张

（2）经审查无异议的，抵销自管理人收到通

知之日起生效

（3）有异议的，应在约定的或者自收到主张

抵销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内向法院起诉


